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黄俊

吃一顿午餐需要花费多少钱？

近日， 上海金山法院审理了一起服

务合同纠纷案， 当事人 5 万元买断

导师一天的时间， 不过对于服务质

量似乎不甚满意。最终，法院一审判

决支持了张小姐要求 S公司退还咨

询费的诉讼请求，但金额扣除一半，

确认为 25000元。 二审维持原判。

S 公司是一家信息咨询服务公

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S 公

司在海南省三亚市组织了由其法定

代表人陈先生主讲、名为“一生一势

导师密训”的活动。 活动期间，陈先

生以现场竞拍的形式出售其一天的

咨询服务，价格为 5万元。

张小姐及其丈夫吴先生以 5 万

元价格拍得此项服务， 并当场支付

钱款。 双方口头约定由陈先生为张

小姐的公司提供信息管理、 形象策

划等咨询服务。 同年 12 月 11 日，

在张小姐夫妇的邀约下， 陈先生及

其助理乘坐火车至无锡 （到站时间

为早上 8 时 46 分）。 当日晚 20 时

28 分， 陈先生及其助理乘坐火车

离开无锡。

张小姐诉称， 陈先生及其助理

并未提供一天的咨询服务， 其虽于

早上 8时 46分到达无锡，但在当天

下午 14时即已自行离开，且咨询是

产生智力劳动的综合效应， 而陈先

生并没有提供等价的咨询服务，而

是在丈夫的陪同下进行游玩、 午餐

等，应当退还 5万元的咨询费。

S 公司辩称， 陈先生已经赶赴

无锡为张小姐夫妇提供了一天时间

的咨询服务，早上八点到达，晚上八

点离开，完成了一个工作日的时间，

故请求驳回张小姐的诉讼请求。

上海金山法院认为， S 公司认

为其法定代表人陈先生提供的“一

天时间” 的咨询服务时长是 8 小时

工作时间， 但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主张， 因此不予采纳。 在双方都

未能提供证据的情况下， 关于一天

的时长， 只能根据常识理解为是

24小时。

根据双方的庭审描述， 张小姐

购买的是 S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先

生一天时间的咨询服务， 而根据有

关车票记载，陈先生于早上 8 时 46

分到达无锡东站，与张小姐会面，当

日晚 20时 28分离开无锡东站返回

上海。据此计算，陈先生在无锡的时

间共计 11 小时 42 分钟，即使以 12

小时计算， 其也只服务了一天时间

的一半。 因此，S公司并没有按照合

同约定提供完整的 24 小时咨询服

务， 对于其未能提供服务的另一半

费用，应当予以退还。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张

小姐要求 S公司退还咨询费的诉讼

请求， 但金额扣除一半， 确认为

25000元。

5万块买断“导师”的一天时长
只是8小时工作时间？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姚莉

本报讯 小林和朋友小黄在上

海青浦某商场内合伙经营两家奶茶

店， 半年后小林与小黄欲各退出一

家店铺经营。 父亲老林代儿子小林

与小黄签订了两份退伙协议， 协议

签订后支付给小黄的那笔退伙款老

林已代付， 但是小黄应支付给小林

的退伙款却迟迟没有付， 于是老林

就支付退伙款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最终， 法院判决小

黄支付老林退伙款 13万元。

老林认为， 奶茶店虽然是小林

与朋友合开的， 但是由于小林本人

不常住上海， 奶茶店经营都是自己

接手的。 退伙协议也是老林与小黄

签订的， 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小

黄应按协议退还 13万元的退伙款。

小黄认为， 老林不是奶茶店的

合伙人， 签订协议时老林无权代表

小林， 该退伙协议应予以撤销。

为查明案件事实， 青浦法院追

加小林作为本案的第三人。

小林到庭陈述， 其投入奶茶店

13 万元作为自己的投资份额， 但

只参与店铺分红。 签订退伙协议的

当天， 小黄与小林曾电话联系过，

小林同意退伙的事， 并口头授权父

亲签订了退伙协议， 小林也认可退

伙协议的内容， 同意老林代自己收

取涉案的 13万元退伙款。

法院查明， 涉案奶茶店的合伙

经营者是小林与小黄， 老林虽非合

伙人， 却是小林委托代其处理合伙

事务的代理人。 老林与小黄签订了

两份退伙协议， 且小黄收到了老林

支付的退伙款， 证明小黄两次签订

退伙协议时认可老林作为小林代理

人的身份。 现小林向青浦法院确认

了老林有签订退伙协议的代理权，

协议有效， 对各方产生约束力。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小朋友们爱不释手的

海苔;中年人爱喝的养身酒;多数老

年人都收到过的“葡萄糖酸锌咀嚼

片”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的

普及， 各种食品动动手指就可以网

购得到。 不过， 随之而来的食品安

全风险也不容忽视。 近期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的 3 起案件

中， 涉案的上述 3种食品均被认定

为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 判决全额支持了原告“退一

赔十” 的诉讼请求。

这 3 起案件均因涉案食品中

“添加物” 不符合相关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 而被消费者诉至法

院。

孙先生在淘宝网某店铺购买了

23 组儿童海苔， 共支付货款 884.7

元。 此后， 他以食品中含有的维生

素 A、 维生素 C 和钙均属于 《食

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明确禁止

添加和使用的物质为由诉请“退一

赔十”， 获得胜诉。

高先生花费 890元从京东商城

某店铺购买了 10 坛月娘酒， 产品

配料中含当归。 高先生认为， 根据

《食品安全法》 规定， 生产经营的

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 但是可以添

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 但卫生部发布的 《既是食品

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中并没有当

归。 他遂以涉案食品非法添加药

物，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为由， 起诉要求“退一赔十”，

获得法院支持。

在另一起案件中， 陈女士诉

称， 自己从某网上药房购买的 20

盒葡萄糖酸锌咀嚼片为普通食品，

却非法添加了“锌”， 遂起诉药店

和厂商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

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相关规定，

“锌” 的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涉案产

品的品种， 故认定涉案产品违规使

用营养强化剂， 属于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 对原告“退一赔

十” 诉请予以支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郑倩

本报讯 近日， 随着最高人民

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共同推动的证券

期货纠纷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落地

实施， 作为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

院， 上海金融法院率先通过该机制

成功调解一批证券期货纠纷， 投资

者累计获赔金额 300余万元。

为支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

共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以下

简称法院调解平台） 与中国投资者

网证券期货纠纷在线解决平台 （以

下简称投资者网平台） 建立协调联

动、 高效便民的证券期货纠纷在线

诉调对接机制。 在该机制下， 法院

调解平台与投资者网平台按照“总

对总” 对接方式， 通过数据交换、

互联互通， 实现证券期货纠纷在线

诉调对接。

因涉虚假陈述被处罚， 某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诉讼诉至

上海金融法院。 借助证券期货纠纷

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上海金融法院

将该批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委托中证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投

服中心） 开展调解。 考虑到疫情防

控的实际需要， 上海金融法院与投

服中心充分沟通， 通过系统对接方

式， 在线移交案件信息和证据材

料， 简化案件委派调解程序， 节省

当面沟通流程和材料流转时间。

案件调解过程中， 上海金融法

院指导投服中心通过视频、 电话、

电子邮件等远程调解方式与投资

者、 上市公司进行了多次沟通。 结

合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和诉求，

投服中心依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调

解方案， 并通过证券期货纠纷在线

诉调对接机制， 将调解成功结果、

调解协议和案件信息反馈至上海金

融法院， 引导当事人在线提出司法

确认申请。

随后上海金融法院对当事人达

成的调解协议进行线上确认， 最终

该批案件全部顺利达成调解协议，

投资者累计获赔金额 300余万元。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轻信对方是“上海地

铁某号线副总指挥”， 于是胡某砸

钱数十万拉拢朱某， 试图揽取工程

合同。 当发现这一切原来是泡影，

胡某找到法院， 诉请朱某退还这些

钱款。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胡某的行为目的具有不合法性， 既

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亦违背

了公序良俗与公共利益， 于是驳回

胡某的诉请。

据本案原告胡某诉称： 被告朱

某冒充上海地铁某号线副总指挥的

身份， 虚构能为胡某揽取相关工程

合同的事实， 先后从胡某处获得人

民币 40 万元报酬 （后归还 10 万

元）。 朱某在身份被揭穿后， 承诺

归还胡某欠款， 并写下借条为证。

显然， 朱某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

自己的义务。

朱某辩称： 香烟是收过几条，

但没有拿过现金。 本案是不法原因

的给付行为， 不应该受到法律保

护。 本案也不是居间合同关系， 而

且， 借条是胡某伙同他人强迫被告

出具， 事后朱某向某公安局报案，

因此本借贷关系无效。

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 驳回

原告胡某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

后， 胡某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上海一中院认为： 本

案的争议焦点为， 认定朱某是否需

依据 《借条》 的约定向胡某支付

30 万元欠款及相应利息。 首先，

朱某虽出具给胡某“借条”， 但双

方并未发生借贷法律关系， 该 《借

条》 对此亦明确， 是由于“某号线

工程送礼、 消费等”， 朱某才需向

胡某支付款项。 因此， 原审未将其

认定为借贷关系正确。 其次， 胡某

轻信朱某具有上海某号线 （地铁）

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身份， 故而

才为朱某消费， 并向其送礼。 因

此， 其行为目的具有不合法性。

再次， 从原审庭审陈述可知，

双方主要是进行消费。 当然， 胡某

确实向朱某送过礼， 但胡某并无证

据证明其向朱某送过现金。 在胡某

无法提供进一步证据证明前提下，

法院对此事实不予认可。 需明确的

是， 即使胡某确实向朱某给付过现

金， 但亦无权向朱某要求返还， 因

该行为属于不法原因给付。 所谓不

法原因给付， 是指基于违反强制性

法律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之

给付。 我国 《民法总则》 第八条规

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

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合同法》 第七条规定： “当事人

订立、 履行合同， 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胡某“请托” 朱某， 既违背

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亦违背了公

序良俗与公共利益。 因此， 即使胡

某给付过朱某现金， 该行为亦无法

获得法律的保护。

上海一中院据此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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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疫情当前， 一男子却

隐瞒武汉旅行史致 55 人隔离， 涉

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昨日下午，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

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进行了公开

开庭审理， 被告人李某某因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妨害传染病防治， 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缓刑一

年六个月。 据了解， 本案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 上海市首例妨害

传染病防治案。

据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 2020 年 1 月 23 日， 已在武汉

市居住 3 日的李某某， 知道武汉即

将实施“封城” 管理措施后， 改签

车票， 辗转经南昌返回上海， 于 1

月 24 日抵达上海。 回沪后， 李某

某未按要求居家隔离， 因担心自己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传染家人， 隐

瞒武汉旅行史入住上海市松江区某

酒店， 次日独居其金山区家中。 此

外， 李某某于 1 月 25 日至 30 日多

次出入超市、 水果店、 便利店等公

共场所。

1 月 26 日至 30 日， 李某某出

现了咳嗽、 乏力等症状， 搭乘公交

车及出租车至医院看诊， 在历次看

诊期间未如实陈述， 隐瞒武汉旅行

史， 在普通门诊看诊， 并在输液室

密切接触多人。 1 月 30 日， 经民

警、 居委工作人员上门核查， 李某

某承认有湖北旅行史， 并签署居家

隔离承诺书。 谁知， 1 月 31 日,李

某某未经报告后外出， 并在医院就

诊时继续隐瞒武汉旅行史。

2 月 2 日， 李某某至医院看诊

时在医护人员的追问下承认途经武

汉。 2 月 4 日， 李某某被确诊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确诊

后， 和李某某密切接触的 55 人被

隔离观察， 其中医护人员 11 名，

至医院看诊人员 30 余名， 另有出

租车、 超市等工作人员多名。

对此， 金山检察院认为， 李某

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拒绝执

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 造成甲类

传染病有严重传播风险， 建议判处

李某某一年三个月， 适用缓刑。

最终， 金山法院认为， 李某某

的行为已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缓刑一年六个月。

故意隐瞒武汉行程致55人隔离
上海市首例妨害传染病防治案宣判，被告人被判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轻信“地铁副总指挥” 想讨回红包

法院认为，原告的给付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网购食品警惕“添加物”

3种“不安全食品”被判“退一赔十”

父亲替儿子签的退伙协议，法院认可吗？

上海金融法院首批案件在线达成调解
投资者累计获赔300余万元


